
壶教字 E2022)39号

壶关县教育局

关于做好⒛”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
工作的通知

各义务教育学校 :

t   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,推进
“
清

廉学校
”
建设。根据 《长治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⒛22年义务教

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(长教办字 (⒛22)46号 )要求 ,

现就做好我县 ⒛22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 ,

∷  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一、招生时间安排          夕

(一冫小学招生时间安排



1.⒛22年 8月 3日 至 7日 ,全县义务教育小学报名招生。

2.⒛22年 8月 8日 至 12日 ,县城义务教育小学学校携带

适龄儿童入学相关材料到县教育局审核各案,领取县教育局统

一印制的入学通知书。

3.⒛22年 8月 23日 至 24日 ,适龄儿童家长到所报名学校

领取入学通知书。

荃。⒛22年 8月 28日 ,全县两轨及两轨以上的小学学校统

一进行均衡编班。

5.⒛22年 9月 2日 ,全县各小学完成新生入学工作。

(二 )初 中招生时间安排

1.⒛22年 8月 8日 至 12日 ,全县义务教育初中报名招生。

2.⒛22年 8月 13日 至 17日 ,县城义务教育初中学校携带

新生入学相关材料到县教育局审核各案,领取县教育局统一印

制的入学通知书。

3.⒛22年 8月 24日 至 25日 ,适龄学生家长到所报名学校

领取入学通知书。

4.⒛22年 8月 28日 ,全县两轨及两轨以上初中学校统一

进行均衡编班。

5.⒛22年 9月 2日 ,全县初中学校完成新生入学工作。

二、小学入学年龄和中小学班容量要求

(一 )J刂、学入学年龄要求。⒛22年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

∷  截止出生日期为 ⒛16年 8月 31日 前,年满 6周岁的儿童。任

何学校不得接受 ⒛16年 8月 31日 以后出生的c未满 6周 岁的

儿童入学。



(二 )中 小学班容量要求。小学班容量严格限定在 荃5人

以内,初 中班容量严格限定在 50人 以内。

三、招生轨制计划及招生入数

(一 )小学招生轨制计划及招生人数

实验小学 6轨制,招 生 270人 ;八一希望小学 6轨制,招

生 270人 ;阳光小学 6轨制,招 生 270人 ;树人小学 10轨制 ,

招生 450人 ;东 方红小学 8轨制,招 生 36o人 ;红旗小学 3轨

制,招 生 135人 。因控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占比要求 ,

龙泉镇龙丽庄小学、新时代双语学校 (小 学部)等 2所 民办学校

停止招生。各乡镇小学按实际情况拟定轨制并报县教育局各

案。

(二 )初中招生轨制计划及招生人数

壶关一中 (初 中部)10轨制,招 生 500人 ;实验初级中学

校 8轨制,招 生 400人 ;成才初级中学校 14轨制,招 生 700

人;树人初级中学校 8轨制,招生 400人 ;城南初级中学校 4

轨制,招生⒛0人 ;常平初级中学校 6轨制,招生 300人 。因

控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占比要求,南洋育栋学校、新

时代双语学校等 2所 民办学校初中部停止招生;因 全县中小学

布局调整,百尺镇、店上镇、集店镇、大峡谷镇、石坡乡等 5

个乡镇的初中学校按实际情况拟定轨制并报县教育局各案。

四、招生范围划定

(一 )小学服务区域划分

1.实验小学:县城米兰装饰城东西向中线以南 (西延至人

民银行北巷,东延至水上公园),南 城街以北区域内的常住户



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古城路以西,二农街以北,南 城街以南

区域内 (不 包括县粮食中心金豪世纪家属区的购房户)的 常住

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。

2.八一希望小学:县城古城路以西,工农街以南,龙丽街

以北区域内的常住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新建路以西,龙丽

街以南,团 结街以北区域内的常住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县

粮食中心金豪世纪家属区的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龙泉镇清流、

韩村等 2个村的适龄儿童。

3.东 方红小学:县城古城路以东 (东 至水上公园),南 城

街以南,龙丽街以北区域内的常住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新

建路以东,龙丽街以南,团 结街以北区域内的常住户和购房户

的适龄儿童;龙泉镇沟西坡、小东河、老东河、龙丽庄村等 4

个村的适龄儿童;团 结街以北,南 城街以南区域内在县城经商

或进城务工人员的适龄随迁子女;实验小学和八一希望小学等

2所学校服务区学生如超过学校招生轨制,随机派位未进入 2

所学校的学生。

4.树人小学:县城团结街以南区域内(不 包括龙泉镇四家

池学校的服务区)的 常住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龙泉镇大山

南、小山南、秦庄、龙潭河、三家村、宋堡、石门、水池等 8

个村的适龄儿童;团 结街以南区域内的在县城经商或进城务工

人员的适龄随迁子女。

5.红旗小学:县城米兰装饰城东西向中线以北 (西延至人

民银行北巷 ),宜 盛苑和北寺山花园小区以南 ,夕 新建路以西区

域内的常住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龙泉镇北河、南园村、居



住在原县 气象站附近东街户籍 、新建路北关壶化小 区的适龄儿

重。

6。 阳光小学:县城米兰装饰城以北,省道 225(外坏路 )

以南,新建路以东区域内 (不 包括龙泉镇北河、居住在原县气

象站附近东街户籍、新建路北关壶化小区的适龄儿童)的常住

户和购房户的适龄儿童;南 园小区、坛上小区、学府家园购房

户的适龄儿童;龙泉镇龙泉河、修善、马驹、程村、骞北、盘

驼底、杨家社、董家坡等 8个村的适龄儿童;原五龙山乡辖区

内 (不 包括石门、水池等 2个村 )所有行政村的适龄儿童;南

城街以北,省道 225(外环路)以南区域内,在县城经商或进

城务工人员的适龄随迁子女。

7.县城 6所公办小学未覆盖的龙泉镇辖区行政村的适龄儿

童,由 龙泉镇下属小学覆盖,具体服务区域由龙泉镇中心校划

定。

8.各 乡镇小学在本辖区内按拟定的轨制招生。

(二 )初 中服务区域划分

1.壶 关一中 (初 中部):县城新建路以东,健康街以北 ,

县城米兰装饰城东西向中线 (东 延至水上公园)以 南区域内县

城常住户、购房户的适龄学生;龙泉镇修善、沟西坡、小东河、

老东河、龙丽庄、董家坡等 0个村的适龄学生;健康街以北 ,

省道 225(外环路 )以 南区域内的经商户、进城务工居住户的

随迁子女。

2.实验初级中学校:县城新建路以西,健康街以北,县城

米兰装饰城东西向中线 (西 延至人民银行北巷)以 南区域内县



城常住户、购房户的适龄学生;龙泉镇清流、韩村等 2个村的

适龄学生。

3.成才初级中学校:县城米兰装饰城东西向中线以北 (东

延至水上公园,西延至人民银行北巷),省道 225(外环路)以

南区域内的县城常住户、购房户的适龄学生;南 园小区、坛上

小区、学府家园购房户的适龄学生;龙泉镇北河、龙泉河、程

村、南园、盘驼底、骞北等 6个村的适龄学生;晋庄镇、树掌

镇、东井岭乡、黄山乡等 4个 乡镇行政区域内的适龄学生;壶

关一中 (初 中部 )、 树人初级中学校、城南初级中学校未覆盖

的龙泉镇其它行政村的适龄学生;城南初级中学校、树人初级

中学校 2所学校服务区学生如超过学校招生轨制,随机派位未

进入 2所学校的学生。成才初级中学校住宿生限定在本校划片

区域内有住宿要求的适龄学生。

4.城南初级中学校:县城团结街以北,健康街以南区域内

的常住户、购房户的适龄学生;龙泉镇四家池村的适龄学生 ;

健康街以南,团 结街以北区域内的经商户、进城务工居住户的

随迁子女。城南初级中学校住宿生限定在本校划片区域内行政

村的适龄学生。

5.树人初级中学校:县城团结街以南区域内 (不 包括龙泉

镇四家池村的适龄学生)的
。
常住户、购房户的适龄学生以及在

该区域内的经商户、进城务工居住户的随迁子女;龙泉镇大山

南、小山南、秦庄、龙潭河、三家村、宋堡、石门、水池等 8

个村的适龄学生;树人初级中学住宿生限定在本校划片区域内

有住宿要求的适龄学生。



6.常平初级中学校:集店镇集店村、东长井、会龙庄、东

关壁、西关壁、北三家村、西庄、常平、坛上、杜家河、王章、

呈祥村、李掌、闫家河等 14个村的适龄学生;龙泉镇马驹、

杨家社等 2个村的适龄学生。常平初级中学住宿生限定在本校

划片区域内有住宿要求的适龄学生。

7.百尺镇、店上镇、集店镇、大峡谷镇、石坡乡等 5个 乡

镇的初中学校按照拟定的轨制招生。

五、入学材料要求

(一 )小学入学材料要求

1.常住户 (农户、非农户)需提交的证件:学 生本人和家

长户 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、预防接种证。

2.购房户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 《房屋产权 (所有 )证》或

购房协议书和购房交款单及近 3个月的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等

交款凭证。二是学生本人和家长户 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、预防

接种证。

3.壶关户籍的经商户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合法有效的个体

工商户营业执照 (如 旧证更换为新证,不足 3个月,须提供旧

证予以佐证),且有固定的门店商铺,营业 3个月以上。二是

学生本人和家长户 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、预防接种证。

4.壶关户籍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父母

与用工单位依法签订的 《劳动合同书》及 3个月以上的社保缴

费凭证。二是学生本人和家长户 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、预防接

种证。                 夕

5.壶 关户籍以外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或经商人员子女除



参照本县经商户或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应提供的证件外,还需提

供壶关县公安局出具的居住证。

6.入 学县城小学的新生必须提交县级以上医院的学生健

康体检表;入学乡镇小学的新生必须提交乡镇卫生院以上的学

生健康体检表。

(二)初 中入学材料要求

1.常住户 (农户、非农户)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学生本人

和家长户口本。二是学生的小学义务教育证书。三是学生电子

学籍基本信息表 (加 盖原就读学校公章 )。

2.购房户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 《房屋产权 (所有)证》或

购房协议书和购房交款单及近 3个月的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等

交款凭证。二是学生本人和家长户口本。三是学生的小学义务

教育证书。四是学生电子学籍基本信息表 (加盖原就读学校公

章 )。

3.壶关户籍的经商户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合法有效的个体

工商户营业执照 (如 旧证更换为新证,不足 3个月的,须提供

旧证予以佐证),且有固定的门店商铺,营业 3个月以上。二

是学生本人和家长户 口本。三是学生的小学义务教育证书。四

是学生电子学籍基本信息表 (加盖原就读学校公章 )。

4.壶关户籍的进城务工
。
随迁子女需提交的证件:一是父母

与用工单位依法签订的 《劳动合同书》及 3个月以上的社保缴

费凭证。二是学生本人和家长户口本。三是学生的小学义务教

育证书。四是学生电子学籍基本信息表 (加 盖原就读学校公

章 )。



5.壶 关户籍以外进城务三随迁子女或经商人员子女除参

照本县经商户或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应提供的证件外,还需提供

壶关县公安局出具的居住证。

6.入 学县城初中学校的初一新生必须提交县级以上医院

的学生健康体检表;入学乡镇初中学校的初一新生必须提交乡

镇卫生院以上的学生健康体检表。

六、招生工作要求

1。 坚持就近入学原则。义务教育学校要按照
“
学校划片招

生、生源就近入学
”

的原则,实行登记入学,要摸清底数,不

留盲区,不 留死角,确保本招生片区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全部按

时入学。

2.严格落实免试入学。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免试入学的原

则,凡 ⒛16年 8月 31日 以前出生、年满 6周 岁的适龄儿童少

年必须按时入学,依法接受义务教育。任何学校不得采取或者

变相采取考试、考核、测试、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,不得以测

试、测验、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,不得将各种竞

赛和各类考级证书作为招生依据。不得组织小学六年级统一考

试,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初中学校提供六年级学生测试成绩。

3.合理制定招生计划。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按照核定的招

生计划进行招生,严禁学校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、超计划

招生、无计划、违规跨区域招生。学校确因招生片区内适龄儿

童少年人数增多需要增加招生计划的,需要向县教育局提出申

请,由 县教育局书面批复后方可招生。    f
4.严 格实施均衡编班。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统一在 ⒛22年 8



月 28日 进行新生均衡编班工作。各学校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新闻媒体、教师代表、家长代表、学生代表参加编

班仪式。编班要做到学生人数均衡、男女比例均衡、任课教师

均衡。编班结果要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,保证均衡编班工作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均衡编班结果确定后,要做到 “三不动
”

,

即编班学生花名单和任课教师花名单不得变动,编班后校际间

学生不得再变动,编班后学生入班时不得再变动班级。严禁重

新分班、重新编班。对以往存在毕业年级重新编班,变相设置

“
小班

”
、
“
重点班

”
等行为的义务教育学校,要对违规编班行

为进行严肃整改,确保均衡编班政策落实到位。

5.保障特殊群体入学。(1)保障随迁子女入学。坚持
“
以

流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
”

的原则,落实以居住证为

主要依据的入学政策,确保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全部到公办义务

教育学校就读。(2)保 障残疾儿童少年入学。要按照
“一人一

案
”
安置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原则,对轻度残疾且能够接受普通

教育的残疾儿童少年,就近就便随班就读;对 中、重度残疾儿

童少年通过安排到县特殊教育学校、送教上门等方式保障其接

受义务教育。(3)保障其他特殊群体学生入学。要重点关注脱

贫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儿童少年、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事实无

人抚养孤儿等特殊群体学生:做好组织入学工作,依法保障其

接受义务教育。(4)落实优待对象入学政策。对烈士子女、符

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

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援灾区医护人员子女

等各类优待对象的教育优待政策,保障引进高层次人才随迁子

10



女入学。

6.抓好控辍保学工作。各学校在秋季开学后两周内要彻底

摸清应入学未入学、未劝返复课学生的去向,及时劝返复学 ,

严防学生无正当理由长期请假造成事实辍学。对以
“
国学班

”

“
私塾

”“
读经班

”
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的社

会机构进行严厉查处。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

或者休学的,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持县级以上医院

病历,到县教育局各案。对无正当理由拒不送子女接受义务教

育造成辍学的,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

人,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7.从严治理人籍分离。全县中小学学籍注册严格按照 《山

西省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(暂行 )》 (晋教基 〔⒛19)

19号 )规定的注册程序和时间执行。要加大学籍监管力度,严

禁学校接受无学籍学生,严禁学校为不在本校就读的学生空挂

学籍,严禁学生与学籍分离。对未在录取学校就读,到他校
“
借

读
”

的,要 同时追究
“
借读

”
学校,录取学校双方的责任。

8.确保招生工作稳定。(1)成 立组织机构。学校校长是学

校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组织机构 ,

明确工作责任。在招生报名时,学校要与学生家长签订 《⒛22

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家长承诺书》,让家长承诺,如果本

学校服务区适龄儿童少年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,主动参与以电

脑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学生。对未能进入派位的学生,由 县教

育局和学校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、不超招生人数的学校就

读,不得择校。(2)加 大宣传力度。各学校要制定招生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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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,制作招生宣传版面,建立公示制度、咨询制度,确保招生

入学工作政策透明、程序公开、过程公平、结果公正。(3)落

实
“
十项严禁

”
。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的

“
十项严禁

”
规定 (见 附件),健全协调机制,完 善应急预案 ,

设立举报电话、举报信箱,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苗头性、倾向

性问题,有效化解风险隐患。(4)严格防疫要求。各学校要严

格落实各级疫情防控要求,提前公布招生报名相关要求,按照

分时错峰原则做好招生咨询、报名登记、材料审核、入学报到

等工作。各学校要制定招生疫情防控预案和应急处置方案,并

于 ⒛22年 7月 30日 前报壶关县教育局 (体卫艺办)各案。(5)

加强督导检查。教育局督导室要将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列入

责任督学监管范围,教育局包乡联校股室要扎扎实实地对辖区

内招生入学政策落实情况的进行督查。对各种违规违法招生行

为,保持高压态势,对于违规招生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

学校,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附件:教育部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
“
十项严禁

”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附件

教育部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
“
十项严禁

”

1.严 禁无计划、超计划组织招生,招生结束后,学校不

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;

2.严 禁 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

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,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 自行组织的各类

考试结果 ;

3.严 禁提前组织招生,变相
“
掐尖

”
选生源 ;

4.严 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、混合编班 ;

5.严 禁以高额物质奖励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

源 ;

6.严 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
“
捐资助

学款
”

;

7.严 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、学科竞赛成

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;

8.严 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

班 ;

9.严 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、宣传中

高考状元和升学率,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

进行排名,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缋数据 ;

10.严 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 ,

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

接。


